承德医学院研究生答辩委员会主席职责

    硕士研究生答辩委员会主席应由具有正高职称且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导师资格的教师担任，答辩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不能担任该生的答辩委员会委员。
1、 答辩之前，答辩委员会主席要认真审阅答辩研究生的论文，详细了解研究生情况，为答辩做好充分准备。
2、 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答辩。
3、 答辩之后，答辩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秘密会议，对答辩结果进行讨论和表决（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4、 秘密会议之后，答辩委员会主席向会议宣布论文评语和表决结果（只宣布通过或不通过、是否建议授予学位）。
5、 答辩委员会主席负责填写“答辩委员会决议”并签字。



















承德医学院研究生答辩委员会秘书职责

一、答辩委员会秘书应由比较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可以由答辩委员会成员中的1人担任，也可以由答辩委员会成员之外的正式在职工作人员担任。
二、答辩之前，秘书要详细了解答辩研究生的学习情况、论文进展情况、是否具有答辩资格等。
三、秘书要负责答辩委员会会议的组织工作和其他有关的准备工作，并安排接待校外来宾。
[bookmark: _GoBack]四、秘书应负责做答辩全过程的记录工作，并负责填写有关的文字材料、表格及答辩结果等。

